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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本公佈乃為更正票據（中文）公佈內之翻譯錯誤而發出。

謹此提述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（「領匯」）日期為2006年7月19日並於2006年7月20日在
香港經濟日報內刊登之公佈之中文版本（「票據（中文）公佈」），內容關於領匯發行
1,400,000,000港元之2009年到期5.12%有擔保票據（「A批票據」）、1,400,000,000港元之2008
年到期5.00%有擔保票據（「B批票據」）及800,000,000港元之2008年到期有擔保浮息票據（「C
批票據」，其連同A批票據及B批票據統稱「票據」）。本公佈乃為更正票據（中文）公佈內之
翻譯錯誤而發出。

票據（中文）公佈載述，A批票據、B批票據及C批票據將分別按三個月港元存款香港銀行
同業拆息加年利率5.12%、5.00%及0.10%計息。領匯管理有限公司（作為領匯之管理人）董
事會謹此澄清，有關票據之利率應為A批票據之年利率為5.12%，B批票據之年利率為
5.00%，及C批票據之年利率為三個月港元存款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.10%。

承董事會命
領匯管理有限公司

（作為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之管理人）
管理人之主席
鄭明訓先生

香港，2006年7月21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管理人董事會成員如下：管理人之主席（兼任獨立非執行董事）為鄭明訓
先生。執行董事為蘇慶和先生。非執行董事為廖文良先生及潘錫源先生。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ARNOLD Michael Ian先生、趙之浩先生、周永健先生、馮鈺斌博士、高鑑泉先生、
李乃火喜博士、辛定華先生及盛智文博士。


